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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15 日 11 时 50 分许，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北

京大学深圳医院口腔体检大楼三层改造工程发生一起触电事故，

造成 1 名工人孙某光死亡。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的要求，福田区迅速成立了以区应急管理局为牵头单位，

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卫生健康局、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区总工会、

莲花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并特邀区纪委监委、

区人民检察院、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员参加，开展此起事故调查

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

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

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

施。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生产经营单位未有效履行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缺失，工人安全意识不足、未取得相

关特种作业资质（电工作业），冒险带电作业造成的一般触电伤

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建设单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

事发项目名称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口腔体检大楼三层改造

工程，装修总面积约 481.5 ㎡，在北大医院后勤物业管理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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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施工许可证，地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 1120 号北京大学

深圳医院,建设单位是北大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3004557557416，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 24 日，注册地位于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 1120 号，法定代表人为周某萍。经营范围

包括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

2023 年 8 月 8 日，北大医院与深圳长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施工合同书，合同金额：305.16 万元，合同内约定的承

包范围包含电气（包含配电电缆）、弱电（含综合布线、监控系

统、背景音乐等）、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系统等全部改造、

以及配套设备材料的选配、采购、运输、安装、调试、维保等内

容；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包质量、包竣工验收、包工期、包

文明施工、包安全、包施工深化、包施工技术措施、包所有调试、

包施工风险等总承包方式。

2.监理单位：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建

监理公司）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91586673，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16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河西社

区西乡大道立交桥旁西城丰和一层 109，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源。

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是：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工程

造价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2022 年 5 月 18 日，北大医院与龙建监理公司签订《北京大

学深圳医院应急及零星修缮工程监理合同》，合同中北大医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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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龙建监理公司对工程全过程进行监理，包括但不限于进度、质

量、造价控制、安全及文明施工。

昌某（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号：4400****），男，身份证

号：4205001971022*****，龙建监理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总监理

工程师。

马某丽（证书核发编号：B2016****），女，身份证号：

5103021972013*****，龙建监理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专业监理工

程师。

3.施工单位：深圳长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装

饰公司）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378575，成立于

1997 年 05 月 08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

区市花路创凌通科技大厦 A 座 901，法定代表人为叶某永。经营

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是：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建筑幕

墙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展览工程企业资质壹级；展览陈列工程设

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壹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

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子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

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等。

2023 年 8 月 8 日，北大医院与长城装饰公司签订了施工合

同书与《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承诺书中明确了安全管理相关

要求及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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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某引（一级建造师注册编号：粤 144201820190****，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粤建安 B（2017）000****），女，

身份证号：4415231971020*****，系长城装饰公司任命的事发项

目的项目经理。

张某杰（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粤建安 C3（2024）

000****），男，身份证号：4405821988061*****，系长城装饰

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的安全主管。

叶某艳，女，身份证号：4415231985052*****，系长城装饰

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王某，男，身份证号：5130301994020*****，系长城装饰公

司报审的事发项目的电工，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证号：

T51303019940205****），作业类别：电工作业。

4.劳务单位：深圳云建建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

建公司）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MA5FQ1004L，成立于

2019 年 07 月 24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

区红棉道 8号英达利科技数码园 A栋 603，法定代表人为杨某彬。

经营范围包括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机电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

地基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环保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防水

防腐保温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劳务分包;企业管理咨询等。



— 5—

2023 年 8 月 1 日，长城装饰与深圳云建签订了《建筑工程

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双方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合

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谢某辉，男，身份证号：4416241979080*****，深圳云建公

司派驻事发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

5.材料供应单位：深圳市广立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立益公司）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427396064，成立于

2015 年 06 月 16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红荔西

路市政大厦 5 楼 509 室，法定代表人为郑某升。经营范围包括一

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办公文具

用品、家具、窗帘、纺织品、床上用品、一类医疗用品、母婴用

品、建筑材料、五金制品、环保节能设备、体育用品、机电设备、

电子产品、电器、通讯器材、包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日用百货的购销；建筑工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国内

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长城装饰公司与广立益公司签订了《材料采购合同》，合同

中包含调光玻璃采购，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双方未签订

安全管理协议。

6.玻璃（电动门）安装单位：深圳市鑫耀智能玻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耀玻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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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MA5HM8UG52，成立于

2023 年 01 月 03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龙新社

区兰二路 8 号 A 栋 101，法定代表人为肖某建。经营范围包括技

术玻璃制品制造；玻璃制造；光学玻璃制造；日用玻璃制品制造；

日用玻璃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

光学玻璃销售。

2024 年 7 月 20 日，广立益公司与鑫耀玻璃公司签订了调光

玻璃及相关配件销售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产品包括：电机铁架、

配件、重性电机、安装、6+6 超白调光玻璃、玻璃固定铁架、人

工。合同中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双方未签订安全管理协

议。

7.电动门电动机构安装单位：深圳市迎利电动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迎利电动门公司）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567060098F，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注册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社

区盛平中路 22-24 号盛平公寓 206，法定代表人为孙国某。经营

范围包括电动门及电机配件的研发与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

建筑装饰材料、不锈钢材料、铝合金材料的销售等。

鑫耀玻璃公司将电动玻璃门的电动机、感应器等电动机构的

采购、安装与调试发包给迎利电动门公司，双方达成口头约定，

未签订书面合同，未签订安全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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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光（死者），男，身份证号：4110812000071*****，系

迎利电动门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某之子、迎利电动门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事发当天负责电动玻璃门感应探头安装，并进行整体

调试。经查，孙某光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作业）。

孙林某，男，身份证号：4110811963110*****，系事发当天

与孙某光同班作业人员、孙某光伯父，经查，孙林某未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证（电工作业）。

（二）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该单位已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安

全管理体系。公司各层级定期对项目安全生产进行督导检查，召

开基建例会，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要求各单位整改回复。

2.监理单位：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制定了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安全监理方案、安

全监理实施细则、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应急预案，项目实施后正

常开展监理活动，形成监理日志，对检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下发

监理工程师通知单限期整改回复。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9 月 15 日 10 时 30 分许，孙某光与孙林某到达事发

现场安装电动玻璃门感应探头并调试电动玻璃门，10 时 40 分许

孙某光电话联系了现场负责人谢某辉，谢某辉因故未立即到达现

场，孙某光随即下楼购买了试电笔，而后返回事发现场。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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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感应探头的位置有 4 个孔未预留，孙某光和孙林某便利用自

带的手电钻开始钻孔。

11 时 30 分许，谢某辉来到事发现场。11 时 35 分，谢某辉

电话通知电工王某来事发现场对电动玻璃门电源线进行确认，王

某因手头工作未完成，未能立即抵达现场，随后谢某辉离开现场。

孙某光将感应探头安装孔钻好后，未穿戴防护用品，从吊顶

预留检修洞口进入吊顶内部，孙林某从一旁工具箱内取出一把剪

刀递给孙某光，随后离开现场。11 时 50 分许，孙林某回到事发

现场，呼叫孙某光未见回应，便从检修洞口进入吊顶，发现孙某

光呈 45 度斜仰姿态躺在吊顶内，身上有一根电线，多次呼喊无

反应。

孙林某随即大声呼救，同时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现场其他

作业人员听见呼喊声，立即切断了电源，并通知了现场负责人谢

某辉。谢某辉到达现场后，组织现场人员将孙某光从吊顶内救援

至地面，孙林某对其实施心肺复苏，随后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将其

转移至抢救室进行抢救，14 时 40 分许，孙某光因抢救无效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口腔体检大楼三楼，该楼层

北面为正常接诊区域，南侧完全隔离之后进行内部改造施工，在

两台电梯之间设置有进出施工区域的唯一出入口。施工改造区域

左右完全贯通，以施工出入口为中心，将施工改造区域划分为东

西两个分区。事故现场西侧区域天花吊顶及墙地面装饰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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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地面堆放有各种施工材料、工器具及一个黄颜色配电箱，设

计图纸显示该区域为“国际远程会诊中心”。事故现场东侧区域

设计有两个圆形空间，设计图纸显示左侧圆形空间为“预诊区

（静）”，右侧圆形空间为“预诊区（动）”，每个预诊区设置

有两扇弧形电动玻璃门。事发点位于左侧预诊区（静）其中一个

电动玻璃门上方吊顶内，孙某光从检修洞口进入吊顶。东侧区域

墙身、地面及天花装饰已基本完成，部分灯具、开关插座及空调

等设备已安装到位。预诊区玻璃围墙采用两层 6mm 厚调光玻璃制

作而成，玻璃围墙及电动玻璃门于 2024 年 8 月底安装完成。

事发点下方电动玻璃门外侧感应探头孔内露出感应线白色

插接头，内侧感应探头孔未穿线。电动玻璃门旁吊顶下方预留有

电动玻璃门电动机检修口（盖板未打开），检修口盖板采用与吊

顶相同材质制作而成，可向上打开。打开检修口盖板，可见吊顶

内部电动机侧方同样预留有一个竖向检修口，人员无法通过该检

修口进入吊顶，可从吊顶下方检修口对电动机设备进行检维修操

作。孙某光通过现场铝合金人字梯，从两个会诊区中间天花吊顶

预留检修孔进入吊顶。

吊顶内部无照明设施及自然采光，光线黑暗无法看清内部情

况，顶棚为金属材质，中间纵横交错有金属消防水管、钢结构构

件、金属吊顶龙骨等设施，底部为吊顶石膏板，吊顶内部空间高

1.2m。位于检修洞口南侧约 2m 处有一组从上方线盒引下来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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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线，线头掉落在圆形吊顶边缘石膏板上。死者被发现时位于圆

形吊顶造型旁。

该组电源线从上方线盒引出，套有黑色塑料波纹套管，电源

线由黄色、蓝色、黄绿双色三根导线组成（经查，该组电源线为

220V 电压，专门为电动玻璃门预留）。线头端部无绝缘包裹，

掉落在圆形吊顶造型外侧，一旁黑色电线从石膏板穿出吊顶（经

查黑色电线为涉事电动玻璃门外侧感应探头信号线）。圆形吊顶

造型内侧预留有玻璃门电动机竖向检修口（可在吊顶内通过该检

修口对电动机进行操作），检修口前方木板为吊顶下方电动机检

修口盖板，盖板上有一根黑色感应探头线及一手柄为绿色的剪刀，

吊顶内未发现有验电工具。三根导线中，蓝色导线端部已被剥去

长约 1cm 的绝缘胶皮，黄色导线距端部约 1cm 处绝缘胶皮有明显

剪切痕迹（刀口深至导线铜芯），绝缘胶皮未剥落，黄绿双色导

线未见剪切痕迹。接通状态，对涉事电源线路进行通电测试，分

别测得相零（黄-蓝）之间的电压为 227V、零地（蓝-黄绿）之

间的电压为 1V、相与金属架（黄-吊顶金属龙骨）之间的电压为

221V。检修洞口盖板上掉落有一段蓝色绝缘胶皮，其长度、粗细

与涉事电源线中蓝色导线剥落的绝缘胶皮基本一致。黑色感应探

头线内包含红色、蓝色、绿色三根导线，电线端部为白色插接头。

吊顶内电动玻璃门电机检修口旁有一绿色手柄剪刀，其手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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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绿色绝缘橡胶材质保护套，剪刀尖端部位及靠近一侧手柄处的

金属片上均有明显的电流灼烧后形成的黑色痕迹。

事故现场临时用电接线情况为：临时电箱断路器接线端与北

大医院综合楼二楼强电井内电箱相连，临时电箱断路器出线端通

过一根临时电缆线向事故现场正式电箱总开关供电，正式电箱后

方设置一个单独回路至事发位置，专门给电动玻璃门供电。正式

电箱内控制涉事电路的控制开关为正泰品牌的单极微型断路器，

该断路器具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不具备剩余电流动作保

护功能；正式电箱总开关是一个正泰品牌的三极断路器，该断路

器具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不具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

正式电箱总开关进线端电源电缆未连接，通过一根临时护套电缆

从西侧施工区域临时配电箱中取电。临时电箱内接线情况如下：

总闸为施耐德品牌的三极 C32 断路器（不具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功能），断路器进线端连接北大医院提供的电源接驳点，断路器

出线端连接两组电缆线，其中一组电缆线与正式电箱断路器进线

端相连，为正式电箱提供调试用电；另一组与箱内总熔断器进线

端相连，总熔断器出线端与 3 个分熔断器相连，分熔断器下方分

别连接一个漏电保护开关。

北大医院提供的电源接驳点位于涉事口腔体检大楼西侧的

综合楼二楼强电井内。强电井内墙上安装有一白色分配电箱，电

箱内所有断路器均不具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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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孙某光，男，24 岁，身份证

号码：4110812000071*****，河南许昌人。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

暂无法核定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4 年 9 月 15 日 12 时 20 分许，区政府接报后，区应急管

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市公安局福田分局、莲花街道办事处等

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等相关

部门到达现场后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一是对现场周围布置警

戒、封锁，保护事发现场，固定证据，对事故经过进行核查；二

是立即对项目进行停工整改，并召开警示教育会，要求全面强化

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以事故为镜，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加大对重点环节、重点部位

的自查自纠力度，全面排查整治施工安全隐患，杜绝此类事故再

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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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此起事故善后工作尚未解决。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区政府接报后，福田区应急管理局、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

市公安局福田分局、莲花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立即到达现场并

采取了应急处置措施，程序合法合规，处置及时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1.人的不安全行为：孙某光安全意识淡薄，未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证（电工作业）
[1][2]

，不熟悉现场配电线路，在未穿戴绝缘

防护用品、未切断电源、同班作业人员未在现场监护的情况下，

冒险对吊顶内 220V 电源线路进行带电操作，在剥除涉事导线绝

缘胶皮时，双手通过剪刀金属部位接触带电导线铜芯，同时身体

其他部位与吊顶内部金属结构接触形成回路，导致事故发生。

2.物的不安全状态：（1）事发现场临时用电箱开关设置不

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的要求，

前端断路器不具备漏电保护功能，触电时无法及时切断电源
[3]
；

[1]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特种作业,是指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

他人的安全健康及设备、设施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特种作业的范围由特种作业目录规定。第五条 特

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以下简称特种作业操

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附件：特种作业目录 1.2 低压电工作业 指对 1 千伏(kV)以下的低压电器设备进行安装、

调试、运行操作、维护、检修、改造施工和试验的作业。

[2]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3.2.1电工必须经过按国家现行标准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其他用电人员必须通过相关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

底，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3.2.2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必须由电工完成，并应有人监护。电工等级应同工程的难易

程度和技术复杂性相适应。

[3]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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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事电路前端断路器不具备漏电保护功能，不满足《民用

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规范要求
[4]
，施工单位为

电动玻璃门预留的电源线，前方安装的断路器仅具有过载保护、

短路保护功能，不具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功能，触电时无法自动

切断电源。

（二）间接原因

1.长城装饰公司向龙建监理公司提交的《临时用电安全专项

施工方案》中显示主要用电设备数量超过 5 台，临时用电组织设

计未有“编制、审核、批准”人员签字
[5]
。

2.《临时用电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内容不全，缺少电源进线、

用电设备位置及线路走向、设计配电装置，选择电器、用电工程

总平面图、配电装置布置图、接地装置设计图等内容
[6]
，缺乏针

对性、指导性。事故现场临时用电设置与《临时用电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中系统图不一致，不满足“三级用电两级保护”的要求。

1.0.3 建筑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380V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必须符合下

列规定:
1.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2.采用 TN-S接零保护系统;
3.采用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6. 1.6 配电柜应装设电源隔离开关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电器。电源隔离开关分断时应有明显可见分断点。

[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 -2019
9.4.3 自动旋转门、电动门控制箱应设置在操作和维护方便处，配出回路应设置过负荷保护、短路保护和剩余电流

动作保护电器。

[5]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3.1.4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及变更时，必须履行“编制、审核、批准”程序，由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组织编制，经相关

部门审核及具有法人资格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批准后实施。变更用电组织设计时应补充有关图纸资料。

[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3.1.2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1现场勘测;2确定电源进线、变电所或配电室、配电装置、用电

设备位置及线路走向;3进行负荷计算;4选择变压器;5设计配电系统:1)设计配电线路，选择导线或电缆;2)设计配电

装置，选择电器;3)设计接地装置;4)绘制临时用电工程图纸，主要包括用电工程总平面图、配电装置布置图、配电

系统接线图、接地装置设计图。6设计防雷装置;7 确定防护措施;8制定安全用电措施和电气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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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组织对临时用电安全设施进行验收，未能发现现场临时

用电不满足规范要求，方案批准人（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未参

与验收
[7]
。

4.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施工单位任命的项目

经理叶某引及安全主管张某杰均未对事发项目进行实际管理，未

及时排查并消除现场存在的用电安全隐患。

5.进场前施工单位未对死者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

交底，未检查死者是否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工作业）。

6.生产经营项目发包后，相关单位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未对发包的生产经营项目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进行安

全检查。

（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事故发生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莲花派出所委托广东中

一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广东中一司法鉴定

中心出具《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编号：粤

中一鉴[2024]病鉴字第 0148 号）载明：被鉴定人血液中未检出

乙醇及所常见毒药物成分。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孙某光系触电

死亡。

受事故调查组委托，深圳市金鼎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福

田莲花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口腔体检大楼三楼改造工程“9·15”

[7]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3.1.5临时用电工程必须经编制、审核、批准部门和使用单位共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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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事故技术分析报告》，报告认定此起事故为一般触电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深圳长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该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

包单位未严格执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规范要求，涉事电路前端及临时用电箱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漏电保

护装置；临时用电组织设计未履行“编制、审核、批准”程序；

在现场临时用电验收时未能发现现场临时用电不满足规范要求，

技术负责人、方案批准人均未参与验收；任命的安全管理人员未

实际履行职责，职位虚空；编制的临时用电方案内容不全，未组

织对临时用电专项方案进行验收，事故现场临时用电设置与方案

中系统图不一致，不满足“三级用电两级保护”的要求；死者进

场施工前未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

2.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临时用电组织设计未履行

“编制、审核、批准”程序，并且方案内容不全，龙建监理公司

批准同意实施该方案；长城装饰公司与龙建监理公司对事故现场

临时用电进行联合验收，未发现临时用电不符合《施工现场临时

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安全隐患，验收结论为“验收合格”，

且验收表上签字的 5 人：总监理工程师昌某、专业监理工程师马

某丽、专项方案编制人叶某涛、项目技术负责人叶某艳、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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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叶某引均未参与验收；未发现涉事电路前端未按《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标准》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安全隐患。

3.深圳云建建筑管理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施工现场临时

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51348-2019）规范要求，涉事电路前端及临时用电箱未按规

范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未检查死者是否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电

工作业），未及时制止死者在施工现场的违规操作行为。

4.深圳市广立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玻璃电动门（电动机

构）的安装发包于鑫耀玻璃公司，未与其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未对玻璃电动门（电动机构）的安装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未进行安全检查
[8]
。

5.深圳市鑫耀智能玻璃有限公司，将玻璃电动门电动机构的

安装与调试发包于迎利电动门公司，未与其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

理职责；未对电动机构的安装与调试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进

行安全检查。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

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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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圳市迎利电动门有限公司，在明知孙某光无特种作业操

作证（电工作业）的情况下
[9]
，仍安排其安装电动玻璃门感应探

头并进行整体调试，未督促其穿戴有效绝缘防护用品
[10]
。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孙某光，其个人安全意识淡薄，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电

工作业），不熟悉现场配电线路，在未穿戴绝缘防护用品、未切

断电源、同班作业人员未在现场监护的情况下，冒险对吊顶内

220V 电源线路进行带电操作，在剥除涉事导线绝缘胶皮时导致

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不予

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谢某辉，系深圳云建公司派驻事发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未发

现临时用电箱未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设置漏电

保护装置；组织为电动玻璃门预留的电源线未按《民用建筑电气

设计标准》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未检查死者是否持有特种作业操

作证（电工作业），未及时制止死者在施工现场的违规操作行为，

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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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深圳长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未发现施工现场未按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执行的安全隐患，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

隐患；未督促项目经理及安全主管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到事发项目履职；未对入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

安全技术交底，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该公司的上述问题及

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四十一条第二款、四十四条第一款
[11]
之规定，建议福田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
[12]
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叶某永，系长城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未落实安全生产

岗位责任制，未督促安全管理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到事发项目履职，未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督

促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五）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

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

得上岗作业。第四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

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

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

急措施。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

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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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13]
之规定，建议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14]
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3.叶某引，系长城装饰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的项目经理，长

城装饰公司提交给北大医院事发项目的投标文件附件中，有其本

人签字，事发项目的工程款申请书及工程款支付汇总表均加盖其

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实际未在事发项目履职，其未严格落

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

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

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五）项
[15]
之规定，建议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16]
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由福田区住

房和建设局提请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

有关的资格。

4.张某杰，系长城装饰公司任命的事发项目的安全主管，长

城装饰公司制定并报审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安全专项施工方

案》中明确：安全管理人员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经常及时

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其未严格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

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

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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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未实际参与事发项目的安全管理，未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次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由

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提请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暂停或者吊销其与

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5.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未督促、检查施工单位严

格执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及《民

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规范要求，未按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莲花街道办

事处依法依规处理。

6.昌某，系事发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未发现长城装饰公司向

龙建监理公司提交的《临时用电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未严格按《施

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编制，未参与事故现场临时用电

联合验收，未发现施工现场临时用电不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未发现涉事电路未按《民用建筑电气设计

标准》执行，未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对本次事故发

生负有责任。建议莲花街道办事处依法依规处理。

7.马某丽，系事发项目专业监理工程师。未发现长城装饰公

司向龙建监理公司提交的《临时用电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未严格

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编制，未参与事故现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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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电联合验收，未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对本次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莲花街道办事处依法依规处理。

8.深圳云建建筑管理有限公司，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

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及时发现并制止死者违反操作规程的

行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福田区应急管

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9.杨某彬，系深圳云建建筑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未

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

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福田区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10.谢某辉，系深圳云建公司派驻事发项目的现场负责人，

未发现临时用电箱未按《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设置

漏电保护装置；组织为电动玻璃门预留的电源线未按《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标准》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未检查死者是否持有特种作

业操作证（电工作业），未及时制止死者在施工现场的违规操作

行为，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
[17]
之规定，建议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

下列职责:（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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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

条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11.深圳市广立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其上述行为涉嫌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本

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予以

行政处罚。

12.深圳市鑫耀智能玻璃有限公司，其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本次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行政

处罚。

13.深圳市迎利电动门有限公司，对孙某光无特种作业操作

证（电工作业），未穿戴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带电作业，未进行有

效管理，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该公司为死者父亲所经

营，且死者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施工单位：深圳长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一是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高度重视施工现场安全生

产情况，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建设工

程强制标准；二是压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堵塞安全生产管

理漏洞，将建设工程全面纳入单位统一管理；三是加强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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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培训管理，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安全隐患识别能力

和排除能力，避免因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差，隐患识别能力弱导致

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监理单位：深圳市龙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一是对于施工单位报审的各项方案，审核把关时应严谨细致，

严格按法律法规履行审核、批准程序，杜绝走过场，未实际履行

审核责任情况发生；督促、检查施工单位严格执行规范、标准要

求，严格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三是应认真吸取本起

事故的深刻教训，压实监理人员的监理责任，加大检查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三）劳务单位：深圳云建建筑管理有限公司

一是完善技术、管理措施，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及时发现

并消除事故隐患；二是强化施工人员的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

及时发现并制止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避免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

生。

（四）材料供应单位：深圳市广立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规范发包经营行为，及时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

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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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玻璃（电动门）安装单位：深圳市鑫耀智能玻璃有限

公司

规范发包经营行为，及时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

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

（六）建设单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一是要深入剖析本次事故教训，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

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二是要进一步压

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建立安全风险防

范长效机制；三是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加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施工单位和

监理单位依法履职，加大安全管理力量，提高履职水平，杜绝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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